林政发〔2021〕128号
林西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林西县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直各委办局：
现将《林西县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落实。
林西县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20日
林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12月20日印发　　　
林西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
为推进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有序开展，根据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赤峰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关于自然资源管理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按照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不动产登记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逐步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支撑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和严格监管。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资源公有。坚持自然资源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
2．坚持物权法定。依法依规确定自然资源的物权种类和权利内容、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和行使代表。
3．坚持统筹兼顾。在新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格局基础上，与相关改革做好衔接。
4．坚持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构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的有机融合。
5．坚持发展和保护相统一。加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新的空间格局。
6．坚持生态优先。优先对生态功能重要的自然保护地、水流、草原、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开展确权登记。
（三）工作目标
按照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印发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的要求，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充分利用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清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逐步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全民所有、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划清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边界，推进确权登记法治化，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提供基础支撑和产权保障。
二、自然资源现状情况
（一）土地资源基本情况
根据全县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数据统计，全县土地总面积3780.01平方公里，其中湿地3239.29公顷，占比0.86％；耕地85795.15公顷，占比22.70％；种植园用地1658.96公顷，占比0.44％；林地201274.25公顷，占比53.25％；草地63746.07公顷，占比16.86％；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207.16公顷，占比0.58％；其他土地20080.29公顷，占比5.31％。
（二）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全县矿产资源主要有铜、锡、铅、锌、银、钼、硅石、萤石等30多种。截止目前共发现矿床、矿点、矿化点308处，共有采矿企业61家。截止2020年底，有色金属资源累计查明资源储量5200余万吨，保有储量2867万吨；已设萤石采矿权25宗，总生产规模32万吨／年，探明资源储量310余万吨，萤石选矿厂8座，日采选能力3550吨，萤石产出量占全市比重稳定在70％以上；共有石材类采矿权7宗，开采矿种为饰面用花岗岩、饰面用板岩、辉绿岩等，生产规模每年55万立方米，累计查明资源储量1660余万立方米。
三、主要任务
依据规定的程序、规范和操作指南，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一）　收集相关资料。
收集整理自然资源、林草、环保等部门有关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调查成果、叠加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及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数据等，汇总全县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资料，依据国家自然资源划分标准和各类保护地管理或保护审批资料以及第三次国土调查、自然资源专项调查等成果，为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做准备。
（二）开展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开展自然保护地（自然公园）、森林、草原（草地）、湿地、河流湖泊、探明储量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明确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种类、分布、面积等自然状况和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以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并向社会公开。
1、开展自然保护地（自然公园）确权登记。根据自然保护地设立、审批等资料划定登记单元界线，利用全国国土调查、自然保护地本底调查、自然资源专项调查等成果确定资源类型、分布，开展登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权籍调查，进行统一确权登记。
2、开展河流等水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根据第三次国土调查和水资源专项调查结果，以河流管理范围为基础，结合堤防、水域岸线划定登记单元界线，对承载水资源的土地开展地籍调查，进行统一确权登记。
3、开展森林、草原（草地）、湿地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组织技术力量依据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结合林草资源、湿地资源专项调查成果以及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开展统一确权登记。
4、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组织技术力量依据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统计库，结合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库和财政出资探明矿产地清理结果等划定登记单元界线，调查反映各类矿产资源的探明储量状况，并关联勘察、采矿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和公共管制要求，开展统一确权登记。
5、开展荒地（荒漠）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依据第三次国土调查和专项调查成果，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按照国有土地所有权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划定登记单元，多个独立不相连的国有土地所有权权属界线封闭的空间分别划定登记单元，开展统一确权登记。
6、建立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数据库。利用国家统一开发的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系统进行登记，按统一标准建立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数据库，实现自然资源登记成果的统一管理、实时共享。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信息纳入不动产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并实现与不动产登记信息、国土调查、专项调查信息的实时关联。县自然资源部门与生态环境、水利、农牧、林业等相关部门要加强信息共享，服务于自然资源的统一确权登记和有效监管。
四、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一）启动准备阶段（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在配合做好上级开展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基础上，安排部署开展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根据上级制定的培训计划，组织开展业务技术培训。制定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方案，报市自然资源局备案。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3年1月至12　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通过补充完善的方式逐步实现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覆盖的目标。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林西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准确把握确权登记的相关标准和要求，依法有序开展相关工作，切实维护所有者合法权益。
（二）明确责任分工。县直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密切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推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的有序开展。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全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组织实施、业务指导和督导检查，会同县林草局、农牧局、生态环境局、水利局等有关部门划定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县财政局根据工作需要，落实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经费。县生态环境局负责提供环境保护规划、水功能区划、水质监测等成果，协助划定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县水利局负责提供水流、水库等统计资料，水利普查、水资源调查、河湖岸线划界、河长信息、取水许可等成果和资料，协助划定水流自然资源登记单元。县农牧局负责协助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相关资料。县林草局负责协助提供草原、自然保护地、森林、湿地等有关资料。
（三）落实资金保障。根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对等的原则，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经费和日常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不得向当事人收取登记费等相关费用。
林西县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任海县委常委、政府常务副县长
副组长：马学利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潘俊峰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组员：陶玉杰县发展和改革局委员会副主任
刘兴林县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宋业军县住房建局副局长
王立民县水利局副局长
李德春县农牧局副局长
李远志县林草局副局长
张强县文旅体局副局长
刘玉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自然资源局，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潘俊峰兼任。
[bookmark: _GoBack]

